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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

2016 年 12 月 9 日會議 

 

補充資料 

  
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

有委員要求政府/港鐵公司就沙田至中環線工程的最新進展，提

供補充資料。現附上有關補充資料於附件，供議員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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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
 
(甘家元         代行 ) 

 
 

副本抄送：  
 
路政署署長     (經辦人 : 梁文豪先生 )  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 (經辦人 : 陳芳婷女士 )  
 
 
 
2017 年 2 月 2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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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有關沙田至中環線的最新進展 

 

補充資料 

 

 

沙田至中環線(下稱「沙中線」)工程項目是以「服

務經營權」模式進行，由政府撥款興建，並擁有該

鐵路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(下稱「港鐵公司」)受委

託負責設計和建造。日後鐵路建成後，政府可以把

沙中線歸屬或租給九廣鐵路公司 (下稱「九鐵公

司」)，讓九鐵公司把沙中線納入批給港鐵公司的

服務經營權內，並收取服務經營費。2012 年，政

府與港鐵公司簽訂沙中線主要工程的協議，委託港

鐵公司進行沙中線鐵路的建造工程、測試及試行運

作。港鐵公司作為受託人須就工程計劃提供管理和

監督服務。 

 

 

(a)東鐵線信號系統更新時的應變措施  

  

在沙中線項目下，現有東鐵線的信號系統正進行提

升，以配合新列車及自動月台閘門的運作。提升工

程正分階段進行，現時正於列車及路軌安裝可配合

新信號系統運作的設備。當中火炭站、馬場站及大

學站路軌的新設備安裝已大致完成。安裝工作現時

已全面於東鐵線紅磡站至羅湖站/落馬洲站之間的

沿線路軌展開。新安裝的信號系統與東鐵線列車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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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晚間非行車時間，完成馬場站路段的測試，並在

2016 年 12 月中旬擴展至大學站。其後會延伸至火

炭站的路段。 

 

由於信號系統涉及數以萬計的系統組件，更換信號

系統並不可能完全免除風險。一般而言，在工程期

間，進行大型信號系統提升工程可能引致系統表現

不穩，鐵路服務受阻或中斷的機會或會增加。尤其

在轉換信號系統初期，不同國家的鐵路系統均曾出

現磨合的情況。海外的經驗顯示，為免除這些風險，

部分鐵路在進行大型的信號系統提升工程時會全

線暫停服務。理解到東鐵線對市民出行的重要性，

港鐵公司致力避免令東鐵線服務受阻的情況。工程

的複雜性，加上非行車時間有限的工作時間，為工

程團隊及鐵路運作帶來挑戰。 

 

鐵路安全一直是首要考慮，港鐵公司已委聘獨立專

家就這方面提供意見，確保符合國際安全標準，並

正就信號系統提升工程進行風險評估。 

 

在展開信號系統的測試前，港鐵公司制定了一套全

面的測試計劃，盡量將對乘客的潛在影響減至最

低： 

• 測試初期會先由個別設備開始； 

• 測試其後會逐步擴展至更多設備； 

• 當相關測試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後，便會再逐

步擴展至較長的路段，最終覆蓋整條鐵路線。 

 

港鐵公司會考慮測試可能出現的風險，並以現有鐵

路延誤應變機制為本，制訂相關的應變措施和通報

機制。倘若有部分鐵路路段受到影響，港鐵公司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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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盡量維持現有的鐵路服務，包括調配及安排列車

行走短程循環線、或以單軌雙程行駛；並按需要加

派接駁巴士往來受影響的車站。當鐵路服務受阻時，

車站亦會實施人潮管制措施，包括關閉部分閘機及

扶手電梯以疏導乘客。此外，港鐵公司會盡快透過

不同渠道向乘客發放車務資訊，包括車站及車廂內

廣播、站內液晶體顯示屏、網頁及智能手機程式等。 

在發生鐵路事故時，運輸署 24 小時運作的緊急事故交

通協調中心會因應情況，與港鐵公司、其他政府部門

及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商討和協調，以安排相應的公

共交通服務，包括在有需要時加強在受影響地區的專

營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，協助疏導乘客。港鐵公司已

按運輸署的意見，就鐵路服務延誤制訂完善的應變

計劃。 

 

工程人員會確保工程謹慎進行，避免影響鐵路運作。

惟在更換信號系統期間可能會出現需要磨合的情

況，對乘客造成不便。港鐵公司會緊密監察，確保

在維持鐵路安全的同時，情況得以適時處理。  

 

 
(b)沙中線工程的里程碑付款模式及相關關鍵路徑分

析 

 
里程碑付款模式  
 
在大型基建項目中，港鐵公司已廣泛採用按里程碑

付款模式。在沙中線項目下，每一份獨立工程合約

中，均會訂立相應的里程碑項目、里程碑時間表及

各里程碑的付款百分比。透過採取此模式，沙中線

承建商在完成每個里程碑項目後，均可以按比例收

取相應的款項。這個按工程進度撥付資金的付款模

式，可有效監察及控制工程開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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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港鐵公司在沙中線項目

委託協議下共批出 27 份主要土木工程合約和 29 份

主要機電工程合約
1
。每一份工程合約的主要里程碑、

時間表及付款的百分比均不盡相同。合約內訂明的

里程碑付款詳情是根據工程原定計劃所釐定的。由

於土瓜灣站工地的考古發現、以及灣仔北一帶工地

延遲移交，導致沙中線工程滯後和帶來額外開支，

包括設計上的改動以及相關的申索，港鐵公司正與

各環節的承建商再作詳細商討。鑑於以上涉及商業

敏感資料，並有機會對未來的申索及尚未招標的餘

下工程合約造成影響，因此港鐵公司未能提供相關

的詳細資料。然而，在港鐵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

員會定期提交的沙中線工程季度進展報告中，已包

括沙中線各主要土木及機電工程合約的累計進度，

當中每份合約的累計進度是以工程主要建造項目

的進度計算。當承建商按合約中的里程碑時間表完

成各項主要的建造項目，港鐵公司會按合約訂明的

比例發放中期款項。沙中線開支報告，以及各主要

土木及機電工程合約的累計進度均已詳列於向本

委員會定期提交的季度報告內。 

 

關鍵路徑分析 

 

關鍵路徑分析是沙中線監察主要工序目標進度所

採用之模式，項目的關鍵工序會組成工程的關鍵路

徑。如有個別工程合約出現滯後的現象，承建商會

採取緩解措施去追回滯後。在過程中，並確保施工

安全的情況下，工程的整體進度為首要的考慮。個

別合約出現的滯後並不表示整個計劃的完工日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主要土木工程 /機電工程合約是指個別價值逾 5,000 萬元的

合約，已包括合約價為  4,980 萬元的 11227 號合約。  



5 
 

一定會出現延誤。在路政署的監督下，港鐵公司會

密切監察工程的關鍵路徑，避免影響緊接其後的關

鍵工序，並同時採取緩解措施，致力將已滯後的工

序從關鍵路徑中移除。 

 

在定期提交予本委員會的季度報告中，路政署和港

鐵公司均會詳細匯報關鍵工程或工序的進度對沙

中線整體進度的影響，以及相關追回進度措施的成

效。正如在今年 2 月 6 日提交的報告中，已詳細匯

報了較早前在土瓜灣站的考古發現和工作對土瓜

灣站工程進度的影響，令沙中線「大圍至紅磡段」

的完工通車時間延遲至 2019 年年底。在工程團隊

的努力下，於「大圍至紅磡段」實施的追回進度措

施漸見成效，因此，現時預計「大圍至紅磡段」可

提前至大約 2019 年年中通車。 

 

 

(c)路政署加强監督港鐵公司工作 

 

路政署鐵路拓展署的總工程師／鐵路拓展 1-3 爲

一個編外職位，監督由港鐵公司負責興建的沙中線

工程項目的「東西走廊」
2
及觀塘線延線

3
。該編外

職位的限期原訂於 2016 年 4 月 1 日屆滿，在該職

位於 2016 年 5 月獲財務委員會批准保留至 2022 年

3 月 31 日後，總工程師／鐵路拓展 1-3 繼續處理

工程進行期間出現的專業、技術、合約和交接方面

的事宜，並監督港鐵公司落實項目和依時處理財務

控制方面的工作，以期沙中線項目的「東西走廊」

能早日完成。其主要職務和職責包括－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沙中線項目由「東西走廊」和「南北走廊」組成。負責「南

北走廊」的專責分部由總工程師／鐵路拓展 1-2 監督。  
3  觀塘線服務已於 2016 年 10 月 23 日延伸至何文田站及黃埔

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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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制定策略，以完成沙中線「東西走廊」，及於 2016

年 10 月完成觀塘線延線和相關的「主要基建工

程」(下稱「該工程項目」)；  

2. 領導和指示下屬人員規劃、設計和實施該工程

項目，包括諮詢立法會和區議會及向其匯報項

目進度；  

3. 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供技術支援和意見，以協助

局方制訂政策方針和擬備政策文件；  

4. 管理與該工程項目有關的工務計劃項目；  

5. 確保沙中線「東西走廊」及觀塘線延線的工程

按政府與港鐵公司所簽訂的委託協議及項目協

議進行，並監督工程項目的推展和財務開支，

緊密監察港鐵公司審批承建商申索個案的理據

和原則；  

6. 根據相關條例，為該工程項目完成刊憲的所有

法定程序工作； 

7. 負責監督 1 個專業小隊，以審核港鐵公司就沙

中線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項目 (下稱

「高鐵項目」)所提交的施工圖則並進行現場檢

查，當中要求與屋宇署對一般建築和結構圖則

的審批以及現場檢查工作相若；以及 

8. 與其他政府部門／局互相協調，並解決該工程

項目與其他發展計劃之間的配合問題，確保該

工程項目進展順利。 

 

由於沙中線項目和高鐵項目均以「服務經營權」模

式推行，部分由政府委任的高鐵項目獨立專家小組

提出的建議也可適用。因此，經參考獨立專家小組

的意見後，路政署自 2014 年年中起已採取下列措

施，加强監察沙中線項目的進度及財務狀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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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增加路政署鐵路拓展處沙中線項目小組的人

手，以加強監察工作；   
(ii)  就沙中線項目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交每月進度

報告，並採取「交通燈號」制度，方便運房

局了解項目的現況；   
(iii) 與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作更緊密的聯絡，

並要求港鐵公司提供更詳細的資料；   
(iv) 安排路政署委任的監察及核證顧問 (下稱「監

核顧問」 )出席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；以及   
(v)  成立由路政署、監核顧問和港鐵公司組成的

工作小組，成員來自各專責單位，以定期詳

細檢討沙中線項目的計劃及進度，包括工程

的各個範疇及層次。  
 

總工程師／鐵路拓展 1-3 會繼續進行上述加强監

察沙中線項目的工作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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